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獎勵金發給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10 月 2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20日臺北市政府（109）府授人給字第 1093008639號函修正

第 1、4點條文；並自即日起生效

一、本要點依道路交通違規罰鍰收入分配及運用辦法第五條及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獎勵金

    發給原則（以下簡稱發給原則）第六點規定訂定之。

二、獎勵金發給對象為交通局所屬停車管理工程處、交通管制工程處、公共運輸處及交通事

    件裁決所（以下簡稱各機關）之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編制內職員及預算內之工友、技工、駕駛及駐衛警察。

    （二）交通助理員、約聘僱人員及臨時人員。

    （三）奉准之職務代理及借調人員。

    （四）他（本）機關支援本（他）機關，並實際從事處理道路交通安全業務之人員。

    前項第二款臨時人員不包括工讀生、定期契約人員、公法救助人員及替代役；第三款職

    務代理含職工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所僱之替代人力。

    第一項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應由各機關依下列原則，就其實際辦理業務區分之：

    （一）直接執行人員：交通執法、疏導、管理、交通事故處理、裁罰違反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事件及設置、維護交通設施等人員。

    （二）共同作業人員：配合交通勤務之指揮、管制及督考等人員。

    （三）其他配合人員：協助執行上開事項之人員。

三、每人每月獎勵金發給最高額度如下：

    （一）直接執行人員：新臺幣四千元。

    （二）共同作業人員：新臺幣三千二百元。

    （三）其他配合人員：新臺幣二千元。

四、獎勵金發給或扣除，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新進、職務異動、離職人員及支援人員，按當月實際在職日數比例支領。受停止



          職務者，扣除停職期間獎勵金。受懲戒處分休職者，扣除當月及休職期間獎勵金

          。受懲戒處分撤職及免除職務者，扣除當月獎勵金。

    （二）連續請假超過七日者，自第八日起扣除獎勵金；請休假或因符合特定資格條件，

          經機關基於政策或人才培育考量薦送，以公假參加訓練或進修，於一個月內獎勵

          金照發，超過者按日扣除獎勵金。另當月請事、病假累積合計達一日以上者，應

          按日扣除獎勵金。

    （三）因曠職（工）受行政處分者，依懲處標準扣除獎勵金。

    （四）受申誡一次處分者，扣除當月獎勵金三分之一；受申誡二次處分者，扣除當月獎

          勵金三分之二；受記過一次處分者，扣除當月獎勵金；受記過二次處分者，扣除

          當月獎勵金及次月獎勵金；受記大過處分者，扣除當月及次二個月獎勵金。

    （五）受懲戒處分申誡者，扣除當月獎勵金三分之二；受懲戒處分記過者，扣除當月及

          次月獎勵金；受懲戒處分減俸及罰款者，扣除當月及次二月獎勵金；受懲戒處分

          降級者，扣除當月與次三個月獎勵金。

    除前項事由外，各機關得依業務特性需要，另訂扣（減）發獎勵金事由及基準。

五、各機關應依發給原則第三點所列績效指標，視本市都市發展、交通政策及環境變動狀況

    訂定工作績效衡量基準，並依績效評核結果計發獎勵金；支給基準分為五級：

    （一）第一級：績效達百分之九十以上者，發給全額獎勵金。

    （二）第二級：績效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未達九十者，發給百分之九十獎勵金。

    （三）第三級：績效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未達八十者，發給百分之八十獎勵金。

    （四）第四級：績效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未達七十五者，發給百分之七十獎勵金。

    （五）第五級：績效未達百分之七十者，不發給獎勵金。

    為落實獎由下起，並課予主管人員督導之責，目標值達第二級時，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

    員發給百分之八十五獎勵金；達第三級時，二級主管以上人員發給百分之七十五獎勵金

    ；餘皆照前項基準發給。

    為達即時激勵員工效果，各機關得依員工當月實際工作績效，於次月核發獎勵金；惟績

    效未確定者，得於次月在不超過每人每月可支領獎勵金最高金額百分之八十原則下，預

    支發給獎勵金，並於績效評核結果核定後多退少補。經費如有不足，應以薦任第七職等

    以下非主管人員優先發給，其餘人員就餘額按比例遞減之。

六、獎勵金所需經費，每年由各機關分別編列預算支應，且其年度預算編列獎勵金之總額不



    得超過交通局主管中華民國九十八年至一百年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獎勵金發放決算數

    之平均數。

七、已依其他規定發給獎金或其他俸（薪）給以外增給之固定性給與者，應與本獎勵金擇一

    發給。


